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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新五年发展规划对金融业的

影响 

• 与之前的五年规划一样，新五年发展规划重视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但

在一些领域缺乏具体规定。 
规划强调在四个领域深化金融业改革：（i）增强金融机构的实力；（ii）发展金融市

场；（iii）改进货币政策工具；以及（iv）完善监管框架。这说明，该规划的金融业

部分比较笼统，对外资银行的作用以及改革时间表缺乏具体规定。 

• 通过该规划，可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金融改革会出现两个重大突破。 
这两个重大突破是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此外，预计“直接”（非银

行）融资的比例将会增长，并且监管框架将进一步完善，以符合国际标准。 

• 该规划将会对金融业格局产生影响，可能导致竞争加剧并且使盈利能力

下降。 
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以及金融脱媒进一步发展将会加剧国内银行市场的

竞争，并且缩小银行的利润空间。 

• 同时，该规划将为金融业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考虑到该规划重视提高消费者收入以及购买力，中国的零售银行业务（尤其是消费金

融及财富管理）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进入更快速的增长轨道。 

• 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大幅增加，但由于规划

中并未明确提及，所以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理论上，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竞争加剧将会为外资银行创造机会。新的五

年规划并未提及外资机构的作用，更广泛地讲，并未提及开放国内金融业使之面临更

激烈的竞争。需要长时间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从而确定政府是否愿意允许国内市场存

在更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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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发展规划：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今年三月份，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重点

强调的领域包括经济向更高私人消费水平的再平衡、推动某些新战略行业的发展、改善民

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缩小收入差距的委婉说法）。规划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设

立了 24 个主要目标（请见《 》经济观察：新五年规划 ）。

与“十一五”规划（2006-2010）相同的是，新规划专列一章（第 48 章）谈及接下来的五

年内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并且详细阐明了在四个关键领域深化金融业改革：重组金融机

构、发展金融市场、改进货币政策工具、完善监管框架。除了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外，该规

划还专列一章（第 57 章）谈及香港和澳门金融业的逐步演变发展。相关总结如下： 

• 重组金融机构     
继续推进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以及风险

管理，推动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 

• 发展金融市场 
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继续鼓励金融创新，并且大幅提高“直接”（非银行）融资的

比例。扩展货币市场以增强流动性管理功能。深化对股票上市审批制度的改革，对主

板市场以及中小企业板块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控，推动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并且加快场

外交易市场的发展。 

• 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传导机制 
优化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宏观审慎金

融管理体系建立逆周期调整框架，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且

建立评估系统及处理机制。 

• 完善监管框架 
完善对金融业的监管，健全金融监管机构，改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提高地方政府

的金融管理水平，并且加强当地政府对中小型机构的责任。制定跨部门、跨市场的金

融监管规则，并且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健全金融法律法规。加快信贷

制度的构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进行调控。加强与国际机构及外国调控机构的合

作。 

•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继续支持香港发展金融服务，并且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发展

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 

 “旧酒装新瓶”？ 
通过对上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当前的五年规划进行对比，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过去五

年里金融业改革取得了进步（表 1），但改革速度似乎没有达到上一个规划设立的宏伟目

标，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自由流动以及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方面。从某种

程度来讲，改革进程跟不上是由于银行体系的缺陷，这在 2000-2005 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

“致命弱点”（考虑到当时不良贷款率普遍较高）。 

对改革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然而，展望未来，尽管政府倾向采用逐步改革的方式，但改革加速向新目标迈进，前景良

好。与五年前相比，银行体系似乎更强大、更适合进行改革，尤其是考虑到银行业资产质

量的改善、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并且银行业已经成功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图

1&2）。作为对该行业实力的反映，该规划预计金融业在推动经济向私人消费的再平衡方

面将发挥核心作用。            

http://www.bbvaresearch.com/KETD/fbin/mult/110325_ChinaWatch_12th_5yplan_CN_tcm348-252552.pdf?ts=24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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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也被政府视为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前提条件。尽管尚未建立明确的

时间表，但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在许多场合已表示将加快自由化进程。将人民币推广用于

跨境贸易及投资结算方面既是一个例子（请见《经济观察：人民币国际化》）。 

• 关于利率市场化，接下来需要在存款方面进行突破。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为所有存款

期的存款利率设定了上限，并为贷款利率设定了下限-基准贷款利率的 0.9 倍（2004

年取消了对贷款利率上限的要求）。预计将来会允许存款利率在特定范围内（向上）

波动，这将会加剧竞争。至于贷款利率，尽管目前应该已经存在竞争（贷款利率不再

设上限），有证据表明总体上向银行借款人收取的是最低贷款利息。如果最低贷款利

率也消失的话，则价格竞争将会加剧，可能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下降。 

• 关于发展资本市场，政府打算增加非银行融资所占的比例。（发行公司债券以及首次

公开募股是非银行融资的两种最常见形式，目前占银行贷款总量的 22%左右）。 

• 政府将继续完善监管框架并根据巴赛尔 II 和 III 实施监管标准。5月 3 日，中国银监

会宣布计划，通过根据巴赛尔 III 原则实施更加严格的新监管标准从而快速加强对银

行业的监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银监会尚未将银行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与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但银监会计划对这两类银行实施不同的标准。新监管规则将包括

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相当于名义资本比例再加 2.5%，系统重要性银行为 11.5%，非系

统重要性银行为 10.5%）、杠杆比率（最低 4%）、准备金/总贷款比率（最低

2.5%）、以及流动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率设为 100%）。对于系统重要性

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合规期限分别是 2013 年底和 2016 年底（表 2）。 

银行业的竞争可能会加剧 

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将会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如上所述，目前

存款利率上限具有约束力，所以进一步市场化将会导致存款利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使

银行的净息差缩小（图 3）。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这可能会压缩盈利能力，因为去年银行

利润的三分之二来自净息差。 

资本账户进一步自由化将会为国内企业和居民增大可用金融服务选择范围，因此使得国内

银行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样，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脱媒现

象，使得银行在争夺良好借款人方面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http://www.bbvaresearch.com/KETD/fbin/mult/110309_China_RMB_settlement_CN_tcm348-250129.pdf?ts=24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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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新商业机会 

尽管竞争日趋激烈，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加上规划对“经济向更高私人消费水平再平

衡”的重视（根据该规划金融业起着关键性作用）为银行提供了机会。规划对于未来几年

内的家庭收入增长设定了明确的目标（每年大于 7%），这会促进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进

而，这会为消费金融、财富管理以及退休基金创造更多机会。伴随这些趋势，规划还设定

了扩大服务业规模的目标（增加 4 个百分点，增至占 GDP 的 47%）。规划明确指出了金融

业在推动服务行业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小企业）。 

人民币的国际化 

另一组商业机会来自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一直在推动香港发展为主要

离岸人民币中心，这在规划中得以确认。到目前为止，香港已经展现了其在人民币跨境贸

易结算业务方面的实力，并且外资银行的机会也已增加。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外资银行的作用 

尽管该规划并未提及外资金融机构的作用，但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会为外资

银行创造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图 4）。就这点而言，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专业知识技能为

规划支持的战略行业提供服务，这些行业包括新能源、物流以及其他“绿色产业”。外资

银行或许也能够在支持中小企业以及农村地区企业的经济活动方面发挥作用，目前这些企

业尚未从国内银行获得周到的服务。考虑到政府对金融创新的积极态度（规划对此予以强

调），外资银行也许能够通过引入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扩大相关业务的市场份额。然而，

鉴于规划对外资银行的作用未有实质规定，此时尚难以预知具体机遇。至于消极的一面，

还应指出的是，尚未提及放宽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限制（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的

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 25%）。的确，外

资银行需要长时间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从而确定政府是否愿意允许传统业务领域存在更激

烈的竞争。 

表1 

2006-2010 年金融业的发展情况 

“十一五”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 重要进展 

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 五个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完成了重组（资本注入及不良贷款资产分拆），并在香港

和上海的股票交易市场上市。 

发展金融市场 • 大部分国内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之前禁止在股票交易所自由流

通的 60%以上的流通股具有交易权。 

健全货币政策 • 已对“人民币/美元挂钩”机制进行改革，从而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现在

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 

•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已作为市场基准利率引入；尽管存款利率上限仍然适

• 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已启动，

• 人民币跨境贸易与投资结算试点计划已经实施，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用，但银行被赋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决定各自的贷款利率；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以

旨在放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完善监管框架 质量； 

• 中国银监会已作出努力，改善银行内部管理并且增加银行的透明度。 

• 中国银监会一直努力通过适用更严格的监管标准改善银行体系的资产

• 中国银监会已经为巴赛尔 II 和 III 的同时实施制定了明确蓝图； 

来源：BBVA 研究部 
 

 



 
 

REFER TO IMPORTANT DISCLOSURES ON PAGE 8 OF THIS REPORT Page 5 

 

银行业观察 
2011 年 5 月 18 日 香港 

表2 

5 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新监管标准 月 3 日

类别 规则以及合规期限 

资本充足率 • 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总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别为

• 
银行

行和小型银行分别设定的）。 

• 合规期限：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业分别在 2013 年底和 2016 年

核心一级资本充

5%、6%和 8%。 

• 在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还要求银行额外留出 2.5%的资本； 

• 必要时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0-2.5%）；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比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高 1%，这意味着在正常情

况下（即，不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时），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

的资本充足率应至少分别为 11.5%（最低要求 8%+额外的 2.5%+系统重要性银行

的 1%）和 10.5%（目前差不多是为大型银

底之前达到新监管标准的要求。  

 

杠杆率（定义为核心一级资本占调杠杆率 • 整后总资产的比率）的最低要求为 4%； 

合规期限：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业分别在 2013 年底和 2016 年• 
底之前达到新监管标准的要求。 

 
流动性 

• 
合规期限：2013 年底之前达到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

到净稳定融资比例的要求（对系统重

• 在当前流动性监管框架中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两个指标； 

两个新指标的最低监管水平均设为 100%； 

• 
统重要性银行均适用）；2016 年底之前达

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均适用）。 

 
贷款损失准备金 

• 比率）不低于 150％； 

• 政府将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调整； 

• 合规期限：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业分别在 2013 年底和 2016 年

底之前达到新监管标准的要求。 

• 贷款拨备率不低于 2.5%（正如预期）； 

拨备覆盖率（准备金对不良贷款的

来源：中国银监会及 BBVA 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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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来，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  
表 2 

资本充足率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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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及 BBVA 研究部  来源： BBVA 研究部 

 

表 3 

净利息收益率仍旧很高，但很有可能下降  
表 4 

市场吸引了更多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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